
丰富菜篮子 安心过日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疫情防控常态化
期间，咸宁老百姓的“粮袋子”“菜篮子”是否
充盈，米面油、蔬菜水果供应如何保障，始终
牵动着市民的心。

10日，记者带着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
随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前往我市部分农贸市
场、商场超市，深入了解保供一线情况。

市民：价格基本平稳

“你看我的购物小票。精瘦肉一斤22.8
元，去骨牛肉一斤49.8元，草鱼一斤7.5元，
红富士一级苹果一斤5.98元，鸡蛋的价格是
一板24.9元。个把月都是这个价格，所以说
价格真的是没涨。”10日上午，刚从同惠超
市买完菜的市民陈婆婆说。

“当时一进店就看到几个老大爷把鸡蛋
都买走了。但是，没过多久，超市就迅速把
这些鸡蛋给补齐了。亲眼看见这一幕，我
想，物资补充这么迅速，还有什么好担心
的”？

“疫情反弹，我们之前还有点紧张，在家
里和老头子商量赶紧到超市多囤点大米和
菜。”家住香城花园的冯女士说，他们在超市
转了一圈后立即打消了囤米囤菜的念头，

“米价菜价都很平稳啊，个别菜价不涨还跌
了，这让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不仅如此，家住咸安区尚书名府的李女
士发现，社区团购电商平台上的各种促销也
一样在进行。“牛肉、琵琶腿、秋葵、生菜……
每一样都有折扣价。”李女士说。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对
城区华信农批市场、温泉中心市场、三号桥
菜场及七大超市粮油、鱼、肉、蔬菜等价格进
行监测的结果显示：我市城区“菜篮子”粮油
类、猪肉类、畜禽产品类平均价格有涨有跌，
牛肉、淡水鱼类、杂粮类、调味品类平均价格
下跌，羊肉、水果类平均价格上涨，牛奶、豆
制品类平均价格稳定，蔬菜类平均价格与上
期均价比跌11.59%。

其中，超市蔬菜平均价格属大润发超市
2.13元最低，华信农批市场蔬菜批发均价
2.14元（批发价），农贸市场蔬菜平均价属温
泉中心市场2.46元最低。

目前，我市各药店体温枪、84消毒水、
消毒酒精、酒精喷雾、免洗手消毒凝胶、一次
性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供应充足，不限量销
售，价格基本稳定。

供应：“五湖四海”调货

10月31日上午，在中百仓储咸宁店，各
种蔬菜、肉类堆满了仓库。

“这些红萝卜、西兰花、黄瓜等生鲜商
品，是从武汉总部运输过来的。”中百咸宁片
区总经理许兰芳说，中百仓储通过源头直采
的供应链优势，联合供应商加大备货供货
量，跨区调度，保障了商品货源稳定、货品有
序供给。

永辉超市采购相关负责人艾珊表示，依
托全国供应链采购的优势，永辉多达70%的
商品来自全国基地直采，保证了货源稳定且
具备价格优势。同时，永辉还联合核心供应
商做好备货锁价的工作，部分急需商品直接
从周边省市调货，确保商品不涨价、不断供。

这种“五湖四海”调货保供应的场景，在
全市保供企业中，随处可见。“配送不掉链
子，供需就能平衡，价格就能稳定，菜篮子丰
富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能安心。”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

市商务局统计显示，从城区中百、沃尔
玛、中商优品汇、家联、永辉、佰尚、武商、咸
安麦盟、和润家、博强等大型商超和亿丰、华
信大型农批市场生活必需品商业存量（不含
粮食储备库库存、政府储备肉和在田蔬菜）
和销售情况来看，市城区大米存量近500
吨，面条（含面粉）580余吨，食用油250吨以
上，均可销一周左右；鸡蛋30吨以上，猪肉
禽肉50吨左右，可销3天；奶制品27.2吨，可
销售10天以上；蔬菜500余吨，可销3天、主
副食品（即食食品）近200吨，可销5天。

市商务局正在指导督促大型商超、农批市
场等保供企业加强货源组织，加大生活必需品
储备力度，保证生活必需品市场秩序稳定。

目前，我市生活必需品储备和供应充
足，可满足广大市民正常需求，请广大市民
理性购买。

此外，为了确保供应稳定，10日上午，
市商务局还专门召开了市城区应急保供工
作部署会，建立了“保供企业群”，实时了解
企业运营情况，要求企业实施工作日报机
制，收集企业诉求，协调解决企业问题。

安全：做好实时监测

“进场人员，请戴好口罩，主动配合测量

体温。”在温泉中心菜市场门口，一个大喇叭
正在循环喊话。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温泉中心菜
市场织密织牢疫情防线，做到防控机制、员
工排查、防控宣教、设施物资、环境消杀、安
全生产六个到位。

“刚刚进来，他们就在门口给我测了体
温，还蛮负责任的。”正在买菜的市民朱先生
说。

市城发农贸市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摊主的管理问题，市场也会及时掌握商品
来源，并要求摊主戴上消毒手套，确保居民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每天消杀两次，上午9点，还有就是下
午3点以后。经营户包括家庭成员都需要
上报每天的身体状况和进出状况。”该负责
人说。

随后，记者来到咸安区亿丰农贸市场，
记者现场看到，市场内整洁明亮，井然有
序。市民必须戴好口罩、体温测量正常后才
可以进入。菜市场管理人员殷小科告诉记
者，他们也非常注重市场的防疫工作，市场
全员做了核酸检测，市场内的垃圾都是由专
门的公司回收处理，活禽也是禁止销售的。

10日，市市场监管局刊发关于应对疫
情防控稳定市场价格秩序的提醒告诫书，要
求经营者要积极组织货源满足群众生活需
求，特别是米面油肉蛋菜等蔬菜副食品及防
疫用品的经营者，要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严格控制进销差价在合理范围内，切实承担
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不得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不得囤积市场供应紧张的商
品，推动物价过快上涨。

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市场价格行为监
管，对提醒告诫后拒不整改的，屡查屡犯的，
将依法依规严厉处罚；对违法情节严重、性
质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

百姓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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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票价上涨是否合理
网民报料：
我搭乘公交发现车票涨价了，我认为涨到

2元不合理，询问是否进行了听证。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交通运输局，该局

工作人员回复称，自2009年以来公交票价一直
未予调整，随着人工成本和车辆成本不断增加，
近年来枫丹公交公司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已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为了公交事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也为了更好的为市民提供安全、
文明、有序的公交出行服务，相关部门对枫丹公
交公司的运营成本进行监审，最后通过价格听
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对公交车票价进行上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谁来管
网民报料：
每天下午5点左右，咸安区银泉大道的地

质队中学口子处，有很多地摊占道影响，影响附
近交通，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城管委指挥中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10月19日，该综合执
法一大队安排工作人员前往银泉大道地质队门
前查处。经查，该网民反映情况属实，该处确有
流动摊贩违章占道，其行为违反了《湖北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大队
工作人员随即劝离违章商户，同时安排人员加
强该处值守，维护市容秩序，方便平安出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绿地梓湾房屋漏水严重
网民报料：
我在贺胜桥绿地梓湾购买了商品房，房屋

通水后漏水严重，已联系绿地相关物业、地产、
维保等部门报修，至今无法答复。现在墙体内
水管爆裂，房屋严重泡水，对墙体、地板、电线、壁
挂炉，空调，造成不同程度损失，地产不回复，没
有解决方案。恳请有关部门介入协调解决问
题。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住建局。该局相关

负责人回复称，该局已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绿地
梓湾37-102核实了解情况。经现场核实，二
楼卫生间混水阀接头断裂，楼梯间墙壁和二楼
阳台门框内墙面存在疑似渗水造成的面层皱
褶。该局工作人员当即督促开发商安排施工单
位迅速进行处理，开发商反馈已安排维修人员
开展维修工作。目前维修人员在武汉汉阳遇疫
情隔离，待隔离结束后立即进行维修。该事项
属于房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保修义务履行纠
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并未设定对该行
为的行政处罚情况，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应由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城市不断“扩容”发展，那些曾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和设施
“风采不再”。

或许，你曾在市体育中心门口，买过一根冰棍，撒娇要过一只
会“飞”的气球；或许，你曾在体育中心里看过一场球赛，夜晚绕着
操场小跑过。

人长大了，留存这些“记忆”的地方也会“念”着更新迭代。
10月30日，市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动工，施工期间，

内场暂停对市民开放，外场篮球场和五人制足球场正常开放。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市体育中心作为我市规模最大、设施
最完备的大型综合体育活动中心，也是最
早落实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体育
场馆之一。

所以，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以往体
育中心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听说体育
中心正在进行提升改造，周边的居民都很
期待。

“以前，大家都爱到这儿来锻炼，尤其
是那大跑道，人气最旺！大家在这儿跑步、
散步，做各种运动，是咸宁最好的户外健身
场所。”提起体育中心，家住附近的魏大爷
打开了话匣子。体育中心就在小区对面，

喜爱运动的魏大爷每天早晨都习惯到体育
中心转上几大圈。体育中心陪伴了他和城
区居民许多年。

市体育中心地处咸宁大道，周边单位
小区较多，停车位紧张。市民曹女士建议，
合理规划停车位，在满足运动人群需求的
同时，未来也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使
用，填补周边机动车停放缺口，一定程度上
缓解周边停车紧张的局面。

对于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市民朱
先生最关心的就是跑道板块。朱先生是长
跑爱好者，在专业的塑胶跑道上训练是朱
先生多年来的心愿。

“以前我们长跑协会到处找场所训练，
一跑满天尘土。”朱先生说，长跑协会的会
员经常要外出参加比赛，为了适应比赛赛
道，赛前都要训练。

如今随着体育中心升级改造的实施，
铺设最新材质的塑胶跑道，以后就有专业
的场地训练了。希望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
目早日验收投入使用。

“以前在这里训练，草坪老化了，摔倒
了膝盖上都黏着沙石。”市民黄先生说，作
为足球爱好者，市体育中心是他最熟悉的公
共体育场所，他期待全新的足球场地为咸宁
迎来更高水平的赛事，培育更多运动员。

市体育中心建于1999年，是一座可容纳2万
人的标准体育场，曾举办过湖北省第十届运动
会、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和全市各类体育竞赛、文
艺表演、会展活动，因位于城区中心地带，也是市
民绝佳的锻炼健身场所。

“由于体育中心建造时间较早，当时建造标
准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咸宁市民开展体育活动及
我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需要，再加上20多年的
使用，存在场地破旧、设施老化、部分功能丧失等
现状，与市民体育锻炼需求相矛盾。”市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体育经济部负责人乐鹏说，市体育中心
也经过多次不同程度的局部修缮，但整体设施已
无法与咸宁高质量发展现状相匹配，亦无法满足
咸宁发展体育产业的迫切需求。

乐鹏表示，市政府决定对市体育中心进行提
档升级，不仅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满足市民健身需求，同时为咸宁举办高水平赛事
打下基础，促进了体育事业发展，改善城市形象，
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10月30日，我市投资2000万元，对市体育
中心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解决场地破旧、设施老
化、部分功能丧失等问题，以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升级改造完成后，将能够举办全国、全省高水平
赛事，并以全新面貌迎接市民休闲健身。

乐鹏说，由于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性强，专门
委托第三方专业设计公司进行设计。为了确保市
体育中心的安全运行，市体育中心还聘请了专业
机构对看台的钢架结构进行检验，并排除相关安
全隐患。

目前，市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动
工，施工期间，内场暂停对市民开放，外场篮球场
和五人制足球场正常开放。

11月9日，记者来到市体育中心内场
看到，田径场、足球场、看台正在紧张施工，
旧的运动跑道已全部清除，一台挖机正在
清除足球场的草坪。

体育中心门口墙面上贴出了施工告
示，市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施工时间是：
2022年10月30日——2023年7月26日，
施工范围包括内场田径运动场、看台、看台
屋顶、室内多功能房、体育中心外墙。

承建方市城发集团下属咸宁市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市体育中心
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内场
改造、东西看台的钢罩棚屋盖翻新、看台改

造、智能化管理系统改造、新增室内外标识
系统、给排水和消防系统改造、外观改造、
内场灯光及LED大屏改造、室内多功能房
改造和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改造。

“本次提升改造力度最大，最为彻底。”
该负责人说，除了看得见的改造外，整个体
育场还进行了许多“看不见”的改造，如对
地下排水系统的疏通、改造，将大大改善体
育场雨水天气，特别是雨季积水问题，保障市
体育中心全年、全天候可使用。

具体改造升级哪些方面呢？
运动场改造工程中，拆除原运动场旧

塑胶跑道和足球场草地。新建塑胶场地

10036平方米，新建天然草皮（运动场地及
铅球区）共计8839平方米，新增一套草地
喷灌系统。

外立面及看台改造工程中，建筑外立
面漆面翻新，看台涂刷彩色防水涂料，看台
钢罩屋盖更新，并对原主体结构网架重新进
行除锈，刷漆处理。设计灯光智能化系统，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电，更换 LED大屏。

室内装修工程中，多功能用房的墙面
进行翻新以及更换吊顶；原体育中心幼儿
园改成体育人才培训基地。

消防改造工程中，根据最新消防相关
规范增设消防设施。

市体育中心为何升级改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景区道路破损何时修
网民报料：
周末和朋友出门游玩，在网上查到了咸安

区鸣水泉风景区，感觉很不错。结果一伙人兴
冲冲大老远地跑过去，景区却让人大失所望，没
有工作人员，道路杂草丛生，像是很久没人打
理，路面也是坑坑洼洼，车子非常不好走，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够修好？

记者调查：
对此，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回复称，

接到该网民的投诉后，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经与
网民联系后委派专人进行了现场勘察。

经勘查，网民胡先生反映的鸣水泉风景区
道路为咸安区县道桂星线，桂星线现已纳入咸
安区交通修建计划之中，待土地调规完成即将
进入施工阶段。在进入施工阶段之前，该局将
督促养护单位按时进行日常养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商品房柱子是否属于公摊？
网民报料：
市同惠广场1栋，2111，2011，1911，1811房

号，房子有柱子大约1平方米，是否计算公摊面
积？依据是什么？

记者调查：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回复

称，收到网民的投诉后，该局高度重视，立即安
排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并由测量人员与
该网民对接。

据了解，商品房套内有柱子占用的面积属
于套内墙体面积，不属于公摊。依据地标《房产
测绘技术规程》DB42/T 1049-2015的要求：
套内建筑面积包括房屋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
体面积和套内阳台建筑面积。其b）条2）项：套
内墙体面积是指房屋套内的维护体或承重墙或
承重支撑体所占的面积，其中各套之间的分隔
墙和套与公共建筑空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
括山墙）等共有墙，均按权属界限内的墙体水平
投影面积计入套内墙体面积；套内自有墙体按
水平投影面积全部计入套内墙体面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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